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厦府规〔２０２１〕１３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厦门市生态控制线管理实施规定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:

«厦门市生态控制线管理实施规定»已经第１６１次市政府常务

会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.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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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生态控制线管理实施规定

第一条　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,保护生态环境,规范生态控制

线划定与管理,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,根据«厦门经济特区生态文

明建设条例»«厦门经济特区多规合一管理若干规定»等规定,制定

本规定.

第二条　本规定所称生态控制线,是指为保障全市基本生态

安全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、优化重要生态功能,依照法定程序划定,

需要严格保护和管控的范围界限.

第三条　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态控制线划定、管控、调整以及生

态控制线内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活动,适用本规定.

第四条　市发展改革、资源规划、生态环境、市政园林、水利、

农业农村、城管执法等部门以及区政府(含管委会,下同)应当在各

自职责范围内,负责生态控制线的相关管理工作.

第五条　生态控制线划定包括下列范围:

(一)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北部山体屏障、山海通廊、滨海绿

廊等生态廊道和市政走廊等重要廊道;

(二)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水源保护区、

沿海基干林带、水源涵养区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;

(三)重要的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湿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、河湖水

面、水库水面等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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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其他为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需要进行严格保护控制的区

域.

第六条　生态控制线划定应当符合以下程序:

(一)市资源规划部门组织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,明确生

态控制线的规模和布局,拟定生态控制线划定方案;

(二)划定方案应当征求市直相关部门和区政府意见,并向社

会公示,公示时间不少于３０日;

(三)划定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,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;

(四)自市政府批准之日起１５日内,市资源规划部门应当将生

态控制线划定方案在其官方网站公布.

生态控制线划定成果由市资源规划部门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

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管理.

第七条　生态控制线应当按照生态空间不减少、性质不改变、

功能不降低的总体要求,坚持保护优先、底线管控、因地制宜的原

则,严格限制与生态保护不相关的开发利用活动.

第八条　在生态控制线内开展下列建设活动,应当履行相应

法定程序:

(一)国家、省重点交通、能源资源和水利设施项目;

(二)道路交通、市政管线等线性工程,水利设施和防灾减灾设

施工程;

(三)军事、人防、殡葬等特殊用途设施;

(四)公园绿地、农业生产及其基础设施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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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必要的公用设施、文物保护设施及景区内的游览设施和

配套服务设施;

(六)低密度、低强度、低容量的文化、教育、体育设施;

(七)乡村旅游、休闲农业设施等乡村振兴重点项目;

(八)以生态保护、修复为目的其他与生态保护不相抵触的建

设项目.

第九条　在生态控制线内开展本规定第八条所列的建设活

动,不得损害、破坏生态环境,并应当符合下列规定:

(一)开展第一至四项所列项目建设,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

用地审批等手续.

(二)开展第五至六项所列项目建设,用地面积小于３０００平方

米且容积率小于０．５的,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用地审批等手续;

用地面积大于等于３０００平方米或容积率大于等于０．５的,应当组

织专家论证,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后,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用地审

批等手续.

(三)开展第七项所列项目建设,应当为市乡村振兴重点项目,

并符合相关空间规划要求,容积率不得大于１．０.用地面积小于

３０００平方米的,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用地审批等手续;用地面

积大于等于３０００平方米的,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后,依照法律法规

规定办理用地审批等手续.

(四)开展第八项所列项目建设,由市资源规划部门邀请生态、

规划、建筑等领域专家,会同区政府,以及生态环境、市政园林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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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开展组织论证,经论证确实可行的,应当形成专家论证意见,经

市政府研究同意后,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用地审批等手续.已

列入经市政府批复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项规划的生态修复项

目,或者已经有权机关批复的生态修复整治工程,依照法律法规规

定办理用地审批等手续.

前款规定的建设活动由市资源规划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.

第十条　生态控制线内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

护地、水源保护区、水源涵养区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、历史文化遗

产保护范围等与生态控制线范围重叠的区域,按最严格的保护原

则执行.

前款规定的保护范围发生调整的,生态控制线范围相应调整.

第十一条　生态控制线内既有建设用地根据其用地类型、审

批情况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,分别按照下列规定处理:

(一)工业用地

１．经出让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合法建设项目,符合环

保要求的,可以按土地出让合同建设或保留,不得改建、扩建,到期

按规定予以收回;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依法予以征收.

２．经划拨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合法建设项目,符合环

保要求的,可以保留,不得改建、扩建;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依法予以

收回.

３．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权属证明的建设项目,符合

环保要求的,可以保留,不得改建、扩建;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依法予
—５—



以征收.

４．属于违法建设或者违法占地的,依法予以处置.

(二)村庄建设用地

１．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等重要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,由区政

府制定搬迁计划,上报市政府研究同意后,按规定实施搬迁.

２．村庄空间布局规划明确保留发展的村庄,应当编制村庄规

划,确定村庄建设用地边界,按照经批准的村庄规划开展相关建设

活动.

(三)不符合本规定第八条要求的其他建设项目用地

１．已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,可以按照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、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、使用集体

建设用地方案批复等批准文件进行建设,不得改建、扩建.

２．划拨类项目因建设单位自身原因造成逾期未建设的,原则

上应当另行选址.

３．属于违法建设或者违法占地的,依法予以处置.

第十二条　生态控制线一经划定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

调整.

因国家、省、市发展战略、行政区划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做出

重大调整,或者因国家、省、市重大重点产业项目建设,确需调整生

态控制线的,应当按照原批准程序办理.

生态控制线调整应当进行占补平衡.

第十三条　生态控制线调整包括局部调整和重大调整:
—６—



(一)因国家、省、市重大重点产业项目建设需对生态控制线局

部调整的,在生态控制线范围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,由区政府或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向市资源规划部门提出生态控制线调整申请,经

市资源规划部门审核报市政府批准后,向社会公布,并报市人大常

委会备案.

(二)因国家、省、市发展战略、发展布局、行政区划、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等做出重大调整,导致生态控制线范围进行结构性调整

的,属于生态控制线重大调整,由市资源规划部门提出报市政府批

准后,向社会公布,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.

第十四条　市资源规划部门应当每年将上一年度本市占用生

态控制线区域和变更生态控制线的情况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市政

府,经审定后由市政府于３月３１日之前报告市人大常委会.

第十五条　在规划编制或实施管理过程中,因地形差异、用地

勘界、产权范围界定,以及不符合本规定第八条要求的建设项目,

其用地边界与生态控制线边界交错重叠面积在１００平方米以内,

需对生态控制线边界进行技术性修正的,市资源规划部门可以对

生态控制线进行勘误,并予以更新维护.

第十六条　本规定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.

第十七条　本规定自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５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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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发　


